
华兴工业园和镜湖工业园内部道路工程
设计任务书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道华兴工业园和镜湖工业园内部道路。

本项目共包含10条道路（华兴工业园内部道路+镜湖工业园内部道路），总长度约为6.77km，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及支路，规划红线宽度为20-40m。主要建设内容为车行道路面改造，人行道路面拆除重建、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等。
本项目总投资约9896.33万，其中工程建安费用约8411.4万（具体以工可批复为准）。

二、设计依据和标准

2.1设计依据

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条文和技术规范、广州市关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海绵城市、抗震防灾要求，及有关土地管理、水土保持、文物保护、消防安全、人防、卫生防疫、节能环保措施等法律、法规和行业相关的现行版本；

（1）广州相关规划资料

（2）《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穗府办﹝2022﹞12号）

（3）本项目设计任务书；

建设单位相关管理办法、技术指南等。

2.2主要设计标准

1）服务对象：各类社会客运车辆和公交车辆。

2）技术标准：

（1）道路等级：城市次干路/支路；

（2）设计速度：40/20 km/h；

（3）地面道路净空：≥4.5m；

（4）路面结构标准轴载：BZZ-100 型标准车；

未列出的技术标准尚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最终标准以批复的规划条件为准。

三、设计范围和内容

3.1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包括：新雅街道华兴工业园和镜湖工业园内部道路。
3.2工作内容

负责本项目设计范围内的初步设计（含概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专业内容：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等。

四、设计要求

4.1总体设计要求

（1）以广州市总体规划、市政专项规划等为指导，确定工程合理建设规模、建设时序、建设标准，并应考虑社会发展趋势，进行适度超前的设计，体现与时俱进的功能标准。
（2）结合区域发展规划、路网规划、防洪排涝规划、现状构建筑物及现状河道、河涌等自然条件，合理设计道路平纵面线位及横断面布置形式； 
（3）道路标高设计在满足规划标高的基础上与地形结合，减少填挖方量，节省投资；
（4）结合各路段交通服务特性，合理布置各类市政管线；
（5）根据道路区域规划路网合理组织交叉口设计，充分考虑沿线需要布置的交通附属设施，完善道路的整体风貌景观；
（6）注重环境保护和景观设计，使道路线形、桥涵、交叉和沿线设施等与自然景观相协调，同时落实广州市关于海绵城市的要求；
（7）有利于发挥道路的交通功能，有利于城市交通的集散和疏解、均衡路网流量、发挥路网整体运行效率以及地区规划的开发和协调。做好慢行交通系统的连续性设计。
（8）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组织合理的交通系统，处理好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相互关系，适应城市中心环境建设的需求。
（9）按照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印发的《广州市道路工程路面结构设计指引》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相关设计。
（10）设计应认真收集和整理各项基本资料。
（11）设计团队在投标人员架构基础上，涉其他辅助专业单位或人员，由乙方自行组织具备专业资格的单位配合开展相关工作，相关材料合法性、合规性等由乙方公司负责。
4.2各专业工程设计要求

（1）道路及交通工程设计要求

1、道路与规划设计：道路线位原则上与规划保持一致，局部调整位置应进行分析比较，并经规划部门的同意方可实施；横断面原则不突破规划红线。
2、交通组织系统设计：根据片区交通流量预测及路网结构进行设计，使交通保持畅通、便捷。
3、道路结构设计：根据交通特性，在确保质量的提前下，尽量经济。
4、道路标识设计：指引清晰，与广州市风格一致。
5、交通设施：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力求精简，多杆合一。

6、交通疏解：为施工期间提供完善的施工方案。

7、根据广州市最新海绵城市要求开展设计工作。
（2）排水工程设计要求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当地排水公司、水务局意见及建设单位的要求，结合规划及实际需求，对雨、污管线进行设计，并兼顾近期、远期过渡衔接。

4.3初步设计

本阶段主要在方案设计基础上结合专家评审意见、相关部门征询意见对方案进行深化和优化。

在初步设计初期阶段，应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基础，明确工程规模、建设目的、设计原则和标准、投资效益、深化设计方案，确定拆迁、征地范围和数量及相关建议。

初步设计应包括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两部分。对于总体方案、节点设计、相关工程实施时序、施工期间交通组织等重点难点和关键点提供说明，并且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初步设计阶段须对总体方案、关键节点设计、施工方案等进行多方案的可实施性和技术经济性的比较，使设计具备技术可行性、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

4.4工程造价

按工可批复建安费进行投资控制，编制初步设计概算，并配合初步设计概算报审工作。投资控制及编制要求具体如下：

（1）各设计阶段进行各类方案比选时编制造价分析材料，给出造价分析结论。

（2）严格按照有关部门及甲方相关规定进行编制，概算文件中的开项必须齐全完整，造价指标必须准确，须满足工程投资控制的要求。

（3）工程概算须满足甲方信息化管理的相关要求。

（4）各阶段的造价文件编制需满足对应阶段造价文件深度要求。

五、设计成果要求

设计成果文件要求齐全、完整，内容、深度应符合规定，文字说明、图纸要准确清晰,市政工程各阶段设计应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设计阶段深度。凡是涉及到报批报建图纸文件，均需要按专业主管部门的报审要求，按时报送，并负责通过审批。

初步设计成果内容包括工程初步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两部分，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初步设计说明书：现状评价及沿线自然概况、工程概况、工程设计（技术标准，平面、纵断面和横断面设计，结构设计，排水设计和附属工程设计），关键节点设计和比选，工程概算，存在问题与建议。

2、各专业设计图纸：总平面图、主要专业平面图、纵断面图、横断面图、主要结构及工艺设计图，以及相关方案的比较设计图。

3、各专业工程数量表及工程概算。
六、设计配合要求

负责配合招标人办理设计阶段相关的报批报建工作。



